关于《平罗县“鑫农贷”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管理办法》《平罗县乡村振兴贷款

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起草情况的说明
现将《平罗县“鑫农贷”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管理办法》《平罗县乡村振兴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起草背景、依据、主要内容等情况说明如下。

起草背景

2021年下半年，为进一步促进平罗县经济快速发展，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政府性担保基金的引导作用，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按照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批示精神和自治区财政厅有关文件要求，由平罗县财政局牵头，县农业农村局、人民银行平罗县支行等多部门配合，对平罗县存续的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四支基金和供销社发展专项资金共计3157.55万元进行整合，制定印发《<平罗县政府性基金整合工作实施方案><平罗县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运作方案>》，成立平罗县“鑫农贷”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平罗县乡村振兴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金额分别2657.66万元、500万元。

二、起草依据
《平罗县“鑫农贷”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管理办法》《平罗县乡村振兴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主要依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创新财政支农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的通知》（宁财<农>发〔2021〕361号）、《关于印发<平罗县政府性基金整合工作实施方案><平罗县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运作方案>》（平政办发〔2021〕54号）文件精神起草。

三、主要内容

1.《平罗县“鑫农贷”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管理办法》主要包括总则、基金管理、基金支持对象和条件、基金担保业务办理流程、基金代偿和追偿、基金监督及风险防范、基金担保业务贴息、附则八部分。重要条款与《平罗县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运作方案》保持一致。

2.《平罗县乡村振兴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主要包括总则、基金管理、支持对象和条件、风险控制及补偿、监督管理、附则六部分内容。重要条款与平罗县人民政府与宁夏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政担合作协议》保持一致。


